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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上传自

己的照片 ， AI 小程序就可以制作

“数字分身”， 做出的写真照片妆容发

型堪比照相馆几百上千元拍摄的效

果 。 近日 ， 一款 AI 换脸软件火了 。

同时， 该软件用户条款中 “授予开发

公司以任何形式使用上传的内容” 被

质疑 “霸王条款”， 甚至可能泄露隐

私。

体验

付费制作须“排队”

7 月 24 日， 记者进入某小程序

尝试制作 AI 照片， 点击 “制作数字

分身 ” 后被要求上传一张正面照与

20 张多个角度、 表情的照片， 记者

确认生成后应用跳转至公众号， 付费

9.9 元小程序就开始制作照片了。 所

有操作完成后， 小程序页面显示前面

有 2592 人正在制作， 预计需要 4 小

时 15 分制作成功。 此外， 不少用户

还表示在使用这款 AI 应用时被系统

告知服务器被挤爆了。

上述小程序是一款依据 AI 能力

再度 “生成” 同一人照片的 AIGC 类

应用， 很多用户表示这款软件出图效

果 “非常强大”。 95 后女生小佳是该

软件的一名用户， 她对记者说： “这

款软件制作的照片和我平时出去拍的

写真几乎没有区别， 出图效果挺让我

意外的， 里面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模

板可以使用。”

质疑

“授权”被指霸王条款

记者测试发现， 这款小程序需要

用户至少上传 21 张个人照片， 包括

1 张 “五官清晰的正面照片 ” 和 20

张 “多光线、 多背景、 多视角、 多表

情” 的半身照， 总共需要 21 张照片。

对此， 有用户表示， 使用这款小程序

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隐私安全， 上传

这么多照片， 如何储存、 使用， 以及

后期如何处理都待解决。

此前有用户发现， 该小程序的用

户协议中显示： “为了使我方能够提

供、 确保和改进本服务 （包括但不限

于使用 AI 生成内容作为再训练数据

等 ）， 并且仅根据适用的 《隐私政

策》， 除了本条款授予我方的任何其

他权利外， 您特此授予我方在全世界

（包括元宇宙等虚拟空间） 范围内享

有永久的、 不可撤销的、 可转让的、

可转授权的 、 免费的和非独家的许

可， 使得我方可以任何形式、 任何媒

体或技术 （无论现在已知或以后开

发） 使用您的内容。 此处我方的 ‘使

用’ 是指使用、 托管、 存储、 修改、

交流、 发布或任何我方认为合适的使

用方式。 在您通过本服务向我方平台

提交您的上传内容之前， 您将确保您

有必要的权利来授予我方许可。”

对此有网友表示， 授权条款其实

是霸王条款， 虽然这类条款可以主张

无效， 但人脸信息数据泄露是不可逆

的。

回应

制作完成自动删除

对于用户的质疑， 7 月 20 日该

小程序官方表示已修改用户协议 ：

“已经收到用户关于用户协议的反馈，

原协议内容有误， 我们第一时间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 并承诺， 用户

上传的照片只会用于数字分身制作，

不会提取也不会用于识别和其他用

途， 且分身制作完成后自动删除。”

虽然协议已更改， 但部分网友还

是表示对此有所担忧 。 用户 “zzz”

表示这款小程序很好用， 但是用完以

后她还是不放心， 于是申请注销账号

了， 怕哪天自己的隐私被泄露 。 此

外， 一些在内测期间以及协议修改之

前使用过该应用的用户提出质疑 ：

“现在改了协议， 那在协议未修改前

上传的照片安全吗？ 之前收集的图片

信息是否已经被泄露出去了？” 还有

用户担忧在实际操作中无法保证图片

“自动删除”。

律师

不应过度收集用户信息

近年来，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

发展， 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

时， 也产生了传播虚假信息、 侵害个人

信息权益、 数据安全和偏见歧视等问

题， 如何统筹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安

全引起各方关注。 出台 《办法》， 既是

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重要要

求， 也是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风险

的现实需要。

陕西泽诚律师事务所的赵腾飞律师

称，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制

定的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行为认定方法》 中， 此类应用若过度

收集用户信息问题 ， 涉嫌违反必要原

则。 从该小程序最初版本的用户协议来

看， 用户授权之后会给 APP 方极大权

限使用自己的肖像等人身信息。 由于用

户同意了这种授权， 当此类应用将用户

照片用于营利或者其他商用， 将会损害

使用者权益。 对于类似过度要求授权无

关信息等行为， 可以向相关监管部门投

诉举报。

赵律师也表示， 新协议相较原协议

对用户信息及隐私有了一定的保护， 但

是需要运营商严格遵守， 不能用作其他

用途， 同时要及时删除无关信息。 如果

运营商擅自使用， 根据民法典人格权编

的相关规定， 构成侵犯他人肖像权。

（温婧 张慧婧）

高温坚持工作 中暑如何维权

据 《中国消费者报 》 报

道， 近日福州消费者陈先生在

网店 “壮壮书屋” 下单购买自

己 14 年前出版的图书， 没想

到收到的竟是盗版书。 更让人

气愤的是， 虽然网店承认该图

书涉嫌假冒， 平台却判定 “不

退货不能退款”， 导致陈先生

维权一波三折。

承认卖盗版书

陈先生称， 7 月 8 日， 他

在网店 “壮壮书屋 ” 看到有

《大眼看美国 》， 对方声称是

“现货， 书是全新印刷护眼纸

质书”， 还可卖 “电子版”。 因

为这本书是陈先生 2009 年通

过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图书， 想回购送给朋友， 于是

花 44 元买了两本 。 3 天后 ，

他收到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寄来的两本书， 打开一看， 封

面封底字迹模糊， 明显是盗版

书。

陈先生联系 “壮壮书屋”

负责人马某进行交涉， 对方承

认 “书是影印版的， 适合自己

阅读， 没有收藏价值”， 并答

应可以作退货退款处理。

7 月 17 日 ， 记 者 联 系

“壮壮书屋” 负责人马某。 对

方称， 原版 《大眼看美国》 已

经绝版了， 该店销售的是影印

版。 接到买家陈先生反映后，

当天就进行了下架， 也通知湖

南发货方下架该商品。 针对陈

先生诉求事宜， 马某表示曾联

系发货方， 同意退一赔一， 但

消费者未同意。 目前， 该店已

经就此事与平台协商好， 由平

台负责处理， 具体内容不宜对

外表述。 马某表示， 目前 “壮

壮书屋 ” 已清空店内所有商

品。

维权一波三折

7 月 11 日 ， 陈先生在平

台以 “假冒品牌” 退款理由发

起退款申请 。 7 月 12 日 ， 平

台客服称， 经平台核实商品符

合退款或退货标准， 已为买家

开启退货入口 ， 44 元购物款

会在卖家确认收货后退回买

家， 退货运费由卖家承担。 同

时， 平台要求陈先生提供退货

快递单。

陈先生认为， 盗版书并非

普通商品， 不适用普通网购商

品退货退款的处置方式， 涉嫌

假冒商品若退回商家则可能造

成二次销售， 会侵害消费者和

版权方的合法权益。 于是要求

店家及平台客服依法处理， 并

依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

规定， 退一赔三， 因赔偿金额

不足 500 元， 店家应退款并赔

偿 500 元。

马某表示只愿退款， 陈先

生称要向平台投诉时， 对方称

自己在平台的押金也才几百

元， 无所谓。

此后陈先生多次向平台申

诉 ， 7 月 17 日 ， 他收到平台

回复称： “您的退款申诉已处

理完成。 您申诉处理结果不成

立并完结。”

售假商家遭关店

为陈先生提供法律援助的

福建嘉禾嘉律师事务所合伙律

师黄舟雄对记者说， 根据 《消

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 网络交

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未采取必

要措施的， 依法与该销售者或

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

师卢义杰认为， 商家明知盗版

还销售， 属于欺诈， 应该支付

惩罚性赔偿。 平台接到投诉而

不作为， 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福州市消委会秘书长吴波

提出， 网络商家未如实说明商

品性质， 涉嫌欺诈。 如果书籍

确认为盗版， 涉及知识产权违

法， 所调查的违法事实基本成

型， 相关部门介入查处很有必

要 。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三倍索赔只是消费者应

得的增加赔偿额度。 更重要的

是网络售假的违法行为应该得

到处罚和遏制。

7 月 19 日 ， 平台方面主

动联系陈先生协商处理此事。

双方达成共识： 平台退还陈先

生购书款 44 元， 并依法赔偿

500 元； 平台对售假商家 “壮

壮书屋 ” 进行关店处理 。 目

前， 在平台上已搜索不到 “壮

壮书屋” 网店了。 （张文章）

资料照片

据 《宁夏日报》 报道， 高温条

件下坚持工作， “清凉权” 也需维

护， 一旦严重中暑， 劳动者应该如

何维权呢？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规

定， 职工患职业病的， 应当认定为

工伤。 2012 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 卫生部、 人社部等部门

联合发布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 第十九条规定， 劳动者因高温

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

经诊断为职业病的， 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根据上述规定， 劳动者因高

温作业或者在高温天气下作业导致

中暑， 被职业病诊断部门确认为职

业病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中暑如何认定工伤？ 难点在

于劳动关系确认、 职业病诊断等程

序复杂， 一些用人单位不配合提供

相关材料。” 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瑞说， 此前曾发生过类似案

例， 某养殖场工人高温天气下工作

时中暑被送往医院就诊， 经抢救无

效死亡。 事发后工人家属向养殖场

和保险公司索赔， 但保险公司以中

暑不属于意外伤害， 不在赔付保险

范围之内拒绝赔偿， 且养殖场不予

提供申请工伤材料 ， 导致维权困

难。 后经过人民法院判决， 养殖场

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张瑞告诉记者， 按照规定， 用

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工

作， 造成伤害的， 应当依照相关规

定和制度予以赔付。 但需要注意的

是， 在高温条件下工作期间发生中

暑引发职业病或心脏病猝死等情况

造成劳动者伤亡的， 想要确认中暑

为职业病的， 一定要向职业病防治

机构提请职业病诊断， 拥有该机构

的诊断才能依法申请工伤认定， 并

享受工伤社会保险待遇。

如果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了

工伤保险， 那么相关待遇就会从保

险基金中列支；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

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 劳动者可

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权利， 用人单

位则必须保证劳动者享受到相关工

伤保险待遇。

“无论是高温津贴， 还是在高

温天气下作业发生的意外事故造成

伤害的追诉和赔付等， 都要将相关

法律和制度落到实处， 否则将造成

文件与落实两张皮， 从而造成劳动

者维权路困难重重。” 张瑞说。

那么， 如果用人单位未采取有

效防暑降温措施， 受伤害劳动者能

要求其承担责任吗？

张瑞说，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 第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

建立、 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 采

取有效措施， 加强高温作业、 高温

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 确保劳动

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近日， 国

家卫健委办公厅、 国家疾控局综合

司联合印发了 《关于做好 2023 年用

人单位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强调

用人单位改善作业场所环境和条件，

开展防暑降温 、 中暑急救等知识培

训， 切实保障劳动身心健康。 因此，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合

理布局生产现场， 改进生产工艺和操

作流程， 采用良好的隔热、 通风、 降

温措施， 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

卫生标准要求。 在高温天气期间， 用

人单位应当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

件，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轮换作业、

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

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 如因未依法

提供防暑降温措施导致劳动者伤亡

的， 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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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买到自己的盗版书
律师：知假售假应承担惩罚性赔偿

上传个人照片AI可合成写真
律师: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可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